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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琳廣先生於香港出生和成長，在澳洲完成中學和專上教育。早在一個世紀前，郭先生的祖
父已在澳洲生活。年少時他受到一位澳洲法官的啟發，深信經濟、會計和法治可以確保現代
社會的健全運作，因此，他在悉尼大學修讀為期五年的雙學位法律學士課程。1979 年他獲得
會計／經濟雙學士學位，再於 1981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及後他修讀法學碩士課程，主修國際
商業法和國際稅務法，於 1986年獲取法學碩士學位。他同時具有會計師和律師資格。郭先生
奉行終身學習，利用退修假期，修讀了哈佛商學院的高級管理課程文憑。郭先生同時擁有卓
越的法律、經濟和商業管理知識及技能，在法律界服務已接近 40年。他於 1994年創立郭葉律
師事務所，為全港少數最先專注於企業融資事務的華人企業法律律師事務所之一，並於 2014
年重新成立郭葉陳律師事務所。多年來他傑出的專業表現讓他譽滿業界。

郭先生的事業發展模式，有力地印證了一件事情，就是魄力充沛的香港專業人士，準確地把
握中國現代化所帶來的商機，將業務擴展至國際層面。正是這種韌力帶動了香港近年蓬勃的
發展。多年來，郭先生累積了廣泛而多元的工作經驗。由在澳洲的安永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Ernst & Young）任職會計師至 80年代中回港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國際律師事務所貝克．麥堅
時（Baker McKenzie）的一名律師。之後，郭先生成為倫敦十大律師事務所的西盟斯（Simmons & 
Simmons）的首位華人合夥人。1994年他創立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並帶領郭葉律師事務所進一
步走向國際。他於 2001年加入安達信國際律師事務所（Andersen Legal）的國際網絡，成為香港
及中國內地的合作事務所。此後，他成為了安達信國際律師事務所大中華區首席合夥人。郭
律師的專業範疇包括企業融資、資本市場、收購與合併、公司重組、監管調查。他亦為香港
和國際的複雜交易提供諮詢。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郭先生為他的律師事務所作出變革，令他的法律業務再創高峰。2004
年，他的律師事務所與澳洲最顯赫的律師事務所萬盛國際律師事務所（Mallesons Stephen 
Jaques）合併。2012年，他推動萬盛國際律師事務所與中國內地的金杜律師事務所（King & 
Wood）合併，成為了 King & Wood Mallesons，而郭先生更獲委任為執行管理合夥人（亞洲策略
及市場）。兩大律師事務所的合併，不單幫助中國的金杜律師事務所業務走向國際，更重要的
是可以承接中國多項對外投資的法律事務，以及有機會參與澳洲重要礦產資源和能源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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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郭先生的傑出表現一直為法律界所津津樂道。他獲多份國際法律刊物評定為在資本市
場／公司法／收購合併業務方面的傑出律師，這包括《錢伯斯亞洲》（Chambers Asia）、《亞太法律
500強》（The Asia Pacific Legal 500）、《PLC選擇律師？》（PLC Which Lawyer?）及《優秀律師名錄 
– 香港》（The Legal Who’s Who in Hong Kong）。於 2001/2002年及 2004年，他更被《亞洲法律
業務》（Asian Legal Business）列為中國（包括香港）最有影響力的100名律師之一。

郭先生曾擔任多個政府諮詢機構及委員會的委員，在公共服務方面同樣有豐富的經驗及傑出
的成就。他曾獲委任為港交所紀律上訴委員會召集人、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諮詢委員會主席、
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委員會上訴委員會主席、消費者委員會副主席等多項公職。作為消費者
委員會副主席，郭先生大力倡導保護市民的消費者權益，使其免受企業不當行為和大企業利
益所侵害。2008年，郭先生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表揚他對於推廣消費者
權益所作出的貢獻。他剛剛卸任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於在任期間，帶領委員會敦促警方對
違例泊車加強執法，並積極支持政府調高違例泊車罰款；建議舒緩交通擠塞的措施；監察公
共交通的票價加幅以維護市民大眾的權益；此外，更推動於大潭水塘的水壩段安裝香港第一
組智能交通燈，以解決該路段交通癱瘓情況，亦為將來香港交通燈智能化的試驗項目。特區
政府於 2017年頒授銀紫荊星章予郭先生，以表彰他長期以來在公共和社區服務方面的傑出貢
獻，尤其是自 2012年起，他擔任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在交通領域上作出重要的建樹。2014
年，郭先生成為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主席，在他擔任主席期間，監警會在管治和管
理方面大有提升，從而加強保障市民大眾的權利，免受濫用警權的影響。具體成果體現於：
致力確保獨立、公正和不偏不倚地搜集與調查有關投訴警察的證據；簡化投訴個案的審查過
程，使審查時間縮短三分之一，即近一個月；推動警方改善可能會引起市民投訴的工作程序
和守則，以及清理前幾年一直積壓下來的複雜及嚴重投訴案件。

主席先生，為表揚郭琳廣先生的專業成就，以及對香港社會和其他方面的重大貢獻，本人
謹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郭琳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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